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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绝对君主制在旧制度末期遭遇危机，在 18
世纪50年代后，不止一次地被召唤到历史、法学和宪

法辩论的审判席上。①在启蒙时代，人们精妙地阐述

了颠覆性的政治思想，构建了改变社会根基与形态

的话语体系。以往学界常将孟德斯鸠、卢梭等启蒙

哲人与革命精神相联系，②但实际上，在法国从传统

等级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型过程中，重农学派的

贡献同样不可小觑。托克维尔把他们视为法国大革

命的真正先驱，③马克思将其成员杜尔哥称作革命的

领路者。④

学界对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嬗

变过程。法国大革命修正派史学者弗朗索瓦·孚雷

指出：“在启蒙时代的法国，重农学派和苏格兰启蒙

哲人一同塑造了‘舆论’(opinion)。在新形势下，公共

法庭与‘国王的秘密’(secret du roi)相抗衡，法理概念

的普遍性与封建法律的特殊性相抗衡，客观的君主

制与任意的君主制相抗衡。简言之，它要以公共利

益之名，由理性的法庭裁决国家事务。一个核心观

念由此形成：在封建君主制的废墟上建立理性君主

制(monarchie de la raison)。这一观念转型酝酿了一

场革命。”⑤学者基思·贝克探讨了路易十六继位时法

国的政治思想，比较了马尔泽尔布、杜尔哥和纪尧

姆-约瑟夫·塞基观念的异同，揭示了路易十六登基

初年法国君主制观念的内在紧张关系。⑥此外，政治

思想家皮埃尔·罗桑瓦龙也强调，重农学派影响了法

国大革命。⑦国内学者中，庞冠群和黄艳红探讨了旧

制度下等级—团体国家的传统理念。⑧汤晓燕解读

了 18 世纪法国思想界关于法兰克时期政体的论

战。⑨笔者曾分析重农学派政治思想主要阐述者勒

梅西耶·德·拉里维埃的观点。⑩总体上，近年学界对

重农学派政治思想的认识日益丰富，但很少有学者

解释其对旧制度末期法国政治转型的变革性意义。

本文尝试从旧制度末期的危机、改革与重农学派的

形成切入，论述重农学派如何利用自然理性，改造以

等级—团体结构为核心的旧制度。

一、旧制度末期的危机与重农学派诞生

旧制度末期法国面临一系列难题。在经济领

域，自路易十四统治末期以来，法国陷入衰退，其中

农业危机最为典型。危机的主要根源在于政府给予

工商业特权和补助，却对农业进行压榨和控制，允许

进口低价谷物，禁止本国谷物出口。1699年后，官方

规定农民不得从事谷物买卖，只有经过司法部门批

准的谷商才能从事贸易。政府之所以严格管控农

业，原因在于：一是法国的农业生产以小农耕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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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种类少、产量低，难以满足人口所需，生计危机频

发，政府一直面临很大的供给压力；二是法国的交通

网络落后，地方特权盛行，各地之间的市场缺乏有

机联系，需要政府进行调控；三是随着巴黎城市面

积不断扩张，外省需要优先保障首都的粮食供应；

四是法国的重商主义政策规定优先发展本国工业，

而发展工业需要大量廉价农产品原料和劳动力，且

政府亦需要用低谷价维持工人的基本生活。因此，

官方对农业施行严格管制，导致法国农业陷入长期

停滞。由于农民缴纳的直接税构成法国财政收入

的主要来源，这一群体的贫困严重削弱了国家财政

基础，使法国的财政能力逊于以商品税为主的英国

和普鲁士。

在政治领域，王权遭遇合法性危机。旧制度时

期的法国是一个等级—团体社会，王权尚未具备统

合整个王国的能力，除了国王具有公共性以外，其他

人都根据血统、职业、信仰、地域等范畴归属于不同

的等级和团体。王权在与各派势力的互动纠缠中

运行，而 18世纪以来最大的反对势力来自高等法

院。法院贵族认为，高等法院是国家的上院，理应行

使司法权，自 1752年以后他们对王权的挑战日益猛

烈。50年代初，围绕谴责冉森主义的教宗克莱芒通

谕(unigenitus)，引发了王权和教会为一方、冉森派和

巴黎高等法院为另一方的激烈政治论争，促使人们

对宪政体制产生思考。50年代中期，由于七年战争

的财政需要，国王下令加征第二个1/20税，各地高等

法院强烈反对，国王不得不于 1756年 12月利用“钦

断”(lit de justice)强行通过这一法令。高等法院许多

人士以激烈言辞甚至辞职相抗议。在捍卫特权的

过程中，法院贵族以历史之名创建理论，在同王权的

斗争中占据有利位置。

路易十四统治末年的危机与困境，引发有识之

士对法国绝对君主制的反思，然而，18世纪中期以前

的所有讨论，几乎都囿于旧式的政治话语。大主教

费内隆和贵族兼著名作家布朗维利埃最具代表性，

他们都曾批判路易十四的行政集权模式，以宗教、历

史与习俗法律作为改革方案的依据，将复兴古老贵

族政治模式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

费内隆率先察觉到路易十四统治的弊病，并敢

于向路易十四直言进谏，同时劝勉年轻的王位继承

人勃艮第公爵。费内隆主要寄希望于借宗教的力

量引导国王言行，他于 1694年末至 1695年初向路

易十四谏言，一方面批评路易十四的个人品格，另

一方面指责路易十四的用人政策，“您没有掌握治

国之道，因为您多疑、善妒、背离美德、好大喜功，

重用佞臣”。费内隆还在《特勒马科斯纪》(Les
Aventures de Télémaque)中影射路易十四重用出身低

微、阿谀谄佞的资产阶级，使得正直爱国、富有才能

的贵族受到排挤，指责这种做法背离了法兰西王国

的古老传统，从而造成个人意志的扩张与连绵不休

的苦难。

费内隆认为，改变时局的主要途径是回归宗教

的虔诚信仰，敬畏上帝的神法和古老的法律原则与

等级秩序。他深信宗教的力量，并将“纯洁之爱”

(pur amour)作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在《心灵之

书》(Lettres Spirituelles)中谈道：“一切敏感皆源于自

爱，痛苦是因为想得到更多。人只想要爱自己，并且

唯我独尊，以至于不惜让全世界都为他牺牲，让其他

人都无欲无求，从而将一切都据为己有，这是由于过

度自爱导致的狂热嫉妒与极度不公。”而“纯洁之

爱”就是要克服这种人性的缺陷，以利他精神摆脱利

己之心，使人全身心地沉浸于爱上帝和爱他人的喜

悦中，由此获得内心的丰盈与满足。“人的完美表现

为他通过爱超越了自我，不断给予他人和自己一种

力量，使之相信他永远爱邻人胜于爱自己，这是一种

无私的爱和美德。”费内隆非常重视在宗教虔信氛

围中对人心灵的感化，认为“世上最高贵、最柔美、最

伟大又最雄壮的事物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心灵”。在

他看来，理想的治国之道在于重塑国王的心灵世界，

让他通过敬畏上帝达到纯洁朴素和谦卑无私的境

界。正确的治国之术是在中央建立由大贵族组成

的摄政议会，并在地方复兴三级会议传统体制，给

予各地显贵参政议政的机会，以此对抗国王的专断

和督办官的行政权力。

布朗维利埃也是倡导改革的先锋，他的历史作

品带有一定政治色彩，透过历史之镜表达政治立场

和改革主张。他在《通史简编》开篇说道：“哲学家们

无法找到解决困难的方法，否则就不会千年来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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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于喋喋不休的争论之中。现在看来，唯一切实可

靠的兴国之道是溯源历史，遵循古代的习俗、法律和

制度。”布朗维利埃以封建时代的历史叙述支持贵

族阶层，指出他们的祖先和国王共同军事征服罗马

高卢，建立了国家并共享权利，“从此社会分为两个

等级，拥有政治权利的贵族统治者和没有政治权利

的高卢人”。他将贵族的政治特权视为古老的传

统，借此批判路易十四的专制统治，认为国王和第三

等级是传统的破坏者，“起初法兰克人都是平等和独

立的个人，他们选出一位领袖担任国王，让他颁布大

家共同确立的法律，或者在打仗时指挥作战。他们

绝没有将国王视为专制的立法者，事实上，当时的任

何法令都是由大家在三月或五月召开的集体会议上

共同通过确立的”。

布朗维利埃希望通过回溯历史实现复兴。他

非常欣赏查理大帝时代，认为查理曼深知专制和任

意的统治不能长久，因此重视国民的意志和权利，

坚持实施正义统治。在布朗维利埃眼中，查理曼是

一位正直善良的君主，全身心投入国事中，不玩弄

阴谋和权术，尊重和相信议会的意见，呈现出一位

伟大君主的理想形象。布朗维利埃以探讨查理大

帝为名，重申思古革新之义，指出应效法先祖，恢复

贵族的政治特权，抵制国王的独断专权，这种态度

也比较接近费内隆的政治立场，代表了当时多数贵

族的心声。

费内隆主要通过诉诸宗教表达政治理想，将历

史作为一种补充，希望借此复兴贵族政治的传统。

布朗维利埃则主要以历史作为政治考量的标准，以

此寻找改革的途径并赋予贵族政治合法性。对于

费内隆和布朗维利埃而言，改革的意义在于通过复

兴宗教和历史为贵族争取更多政治权利，防止王权

独断专行。18世纪许多贵族也纷纷溯寻往昔的历

史、风俗、道德和宗教，竭力证明和捍卫贵族特权的

合法性。尤其是 1695年以后，国王开始征收普遍直

接税，新税收政策直接针对特权阶层。人头税、1/
10税、1/50税和1/20税的相继出台及强化，无论在经

济上还是心理上都对贵族造成很大冲击。力主税制

改革、推动税收领域实现“普遍平等”展现出行政官

僚集团的努力。然而，这种挑战等级制度和特权的

政策，势必跟以穿袍贵族为代表的保守势力产生冲

突。能言善辩的法院贵族以历史为名抵制新税收政

策，为自己的免税特权辩护。他们的抱负还不止如

此，更重要的是捍卫贵族的政治权利和旧的社会等

级制度，反对以大臣和外派官员为代表的行政国家

对其传统司法权的侵夺。

不同于费内隆和布朗维利埃等人，重农学派并

没有从传统的宗教和历史中寻找改革的理论依据，

认为复古守旧无法提供政治创制和文化更新的动

力。18世纪中期，正值中国的康乾盛世，富庶昌明和

明理崇德的景象风靡欧洲，令一些西方知识分子心

怀憧憬。通过阅读来华传教士的记录，魁奈为中华

民族日常生活和传统文化的深沉力量所折服，编写

了《中国的专制制度》(Despotisme de La Chine)。他将

古代中国的统治当作一切政治社会的典范，认为这

是一个政治统一、经济繁荣、法律开明、道德淳朴的

国度，并据此提出了“合理专制”(despotisme légitime)
概念。对重农学派来说，渲染古代中国的意义在

于，通过赞扬异域文明来揭露本土文化弊病，表达自

我对正义的美好期待与追求。如阎宗临所言：“对这

种文化的热爱与厌恶，往往不是建立在它的正确价

值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一种意见或学说在自我

辩护中所提供的实用价值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

历史文化为当时的法国人提供了改造旧世界的启迪

与信心，重农学派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自然理性的

新话语。

重农学派在复杂多元的历史环境中诞生。当绝

对君主制陷入困境，中西文化交流渐趋深入之际，他

们既从纵向的古希腊罗马文明中追溯政体缘起，也

从横向的中华文明中汲取治国要理，将深厚、多元的

历史传统和政治文化融会贯通，尝试转变法国的经

济模式，整合混乱的政治权力，使法国走向富强和统

一。1756年，蓬巴杜夫人的首席侍医魁奈将研究兴

趣从医学领域转向国家治理，并为《百科全书》第6卷
撰写词条“农场主论”(Fermier)和“自明之理”(Évi⁃
dence)，以深刻的洞见吸引众多人士。1757年夏，知

名政论家老米拉波成为魁奈的大弟子，标志着重农

学派创立。不久后，勒梅西耶·德·拉里维埃、杜邦·

德·内穆尔、博多神甫、勒·特罗纳和雅克·杜尔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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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继加入，他们是由官员、贵族、法学家和新闻人士

构成的政治和学术团体，相同的现实关怀和爱国热

情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用具有内在革命性的自然权

利话语开启改革新思路，突破以往改革者的理论视

野。可以说，两种话语和观念之间的碰撞，不只是纯

粹理论上的不同，还是新旧两种制度的竞争。

二、重农学派的改革理念

传统政治理论分别将国王和贵族置于中心，由

此形成“王权论派”和“贵族论派”。随着启蒙运

动持续发展和自然理性观念深入人心，法国社会

上层精英的思想逐渐分化。重农学派逐渐摆脱传

统观念局限，将目光投向乡间田野，开始呼吁人的

自然权利。他们从人的自然权利出发，围绕这一

理念思考和构建政治思想，改革观念的内在变革

因应而生。

首先，自然权利理论突破了国王至上的局限。

在近代早期，改变封建权力关系和教会的精神控制，

实现国家权力集中是政治思想家的现实关切。16世
纪初，马基雅维利着力凸显国家中心地位，形成具有

国家主义逻辑的近代政治思想，“国家理性”(raison d’
état)成为政治领域的行为准则。马基雅维利开创的

政治理论在欧洲得到传承。1576年，为了结束混乱

的宗教战争、赢得国家安定和平，让·博丹接续了马

基雅维利的国家理念，构建了法国绝对君主制的

理论体系，在更高层次上拓展了“国家理性”这一

主线。博丹的国家理论同亨利四世的金戈铁马

共同支撑起波旁王朝的盛世，绝对君主制理论在

17世纪的政治行动中付诸实践。黎塞留将国王的

权利上升为至高权利，路易十四使绝对君主制达

到顶峰。在一次次战争中，法国发展了财税体系

和官僚制度，推进了绝对王权国家的建设进程。

与此同时，广大民众却为国家机器的壮大奉献了

资源和生命，他们的生活片段被国家的巨大身影所

遮蔽。魁奈写道：

为了取悦读者，如同小说家喜爱描绘战争年代

一样，历史学家们只热衷于记述军事征服和卓越功

绩。这些作者忽略了政府规划、行为、利与弊、王国

的繁荣与衰败、国民道德的转变，还有其他历史上最

基本的一些事物、一些变革，以及民众的幸与不幸。

他们一味陶醉于描绘围攻、战斗、征服与残暴等君主

的行为，从未聚焦于国民的历史：他们的力量、法律、

财富，各个等级的不同状态，国民的道德、消费、军事

纪律、治理、习惯、产业、贸易、文化、人口、经营，以及

他们繁荣富裕和衰败贫穷的原因。

对魁奈而言，广大国民的自然权利是核心关切，这些

人主要是占法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作为蓬巴杜

夫人的心腹，魁奈在宫廷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然而

在内心深处，他并不喜欢争宠的政治活动，反而对农

业满怀热情，以改善民众生活与实现王国富强为旨

归。蓬巴杜夫人的侍女奥赛夫人记述道：“魁奈热衷

于和我谈论乡村，而我也在乡村长大。他常向我诉

说诺曼底和普瓦图的牧草，以及农场主们的财富。

他对最佳耕作方式的思考和探寻，远远甚于对宫廷

日常事务的关心。”启蒙思想家马蒙泰尔也写道：

“魁奈住在蓬巴杜夫人的阁楼上，夜以继日地思考着

关于政治和乡村的经济学说。即使狂风大作、雷电

交加，他仍镇定自若地书写着各种原理和公式。他

如此沉静泰然，好像宫廷里发生的一切远在400公里

以外。”

其次，自然权利理论突破了以贵族为中心的局

限。法兰西王权从封建贵族势力中脱颖而出，贵

族阶层的权利赓续绵延，即使在绝对君主制时期

也概莫能外。虽然绝对君主制在路易十四时代达

到顶峰，但 1715年摄政时代的到来又为贵族开辟

了政治活动空间。大贵族对于绝对王权郁积已久

的怨恨在顷刻间宣泄出来，立即发动了一场复

辟。摄政时期，奥尔良公爵汲取费内隆和布朗维

利埃的贵族宪政主义思想，改革了内阁制并建立

多部议会制 (polysynodie)，许多贵族都恢复了体制

中的位置。此后，上层贵族的集体控制权上升，王

权受到挑战。

1749年 5月，1/20税出台。随着普遍直接税的

强化，法院贵族对国家政策的反抗升级，竭力宣扬自

己的权利，同国王争夺现实利益与国家主权。首

先，他们痛陈新税带来的经济负担；其次，他们抵制

国王专制。1760年 5月 10日，鲁昂高等法院的诤谏

书表现得特别明显。一方面，他们申述自己身分之

光荣和新税之繁重：“贵族，国家的堡垒，王权坚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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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柱，其职责在于外御敌寇，内施正义，现在却因一

种毫无意义的义务而困乏，财产受到侵扰，面对众多

的税收压迫，他们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他们指出政

府的税收没有合法依据：“过去的三级会议存在于法

律的意志中，随后一己私利压倒了整体利益，有人以

行事便捷为借口，假冒民族意愿，其实并没有征求过

它的意见，甚至当它不存在。他们推翻了既定制度，

未征询意见便进行征税，他们逃避、蔑视那些古老可

敬的程式，而后者是国家安泰和国民合法自由的保

障。陛下，请将古老的宪法还给我们，请把这种宝贵

的自由还给我们……”

此外，一些法院贵族也著书立说，支持者众。例

如，1753-1754年，律师路易·艾德里安·勒佩吉发表

《高等法院基本职能的历史》，论证高等法院的合法

性和独立性，指出高等法院具有监护王权、参与立

法、抵制专制的权利。又如，大法官马尔泽尔布在路

易十六登基初期提呈诤谏，主张“民族”(nation)权利，

提倡发展公共精神，拓展公共空间，具体措施却落于

捍卫传统法官权利和司法制度的窠臼。另外，孟德

斯鸠也是贵族权利的坚定捍卫者。从某些方面来

讲，孟德斯鸠是布朗维利埃的信徒。他认为，贵族的

权利是最天然的中间和从属的权利，贵族在一定意

义上构成了君主政体的本质。君主政体的准则是：

没有君主就没有贵族，没有贵族就没有君主。他进

一步阐明：“如果在一个君主政体中废除领主、僧侣、

贵族和城市的特权，这个政体就会立即变成平民政

体或者专制政体。”法院贵族运用启蒙话语对自身

权利进行申辩，他们对自由的新论述暗藏着传统的

特权逻辑和对等级利益的诉求。

1774年9月，杜尔哥担任财政总监，同自己的秘

书兼挚友、魁奈的弟子杜邦起草了改革建议《论地方

政府》，开门见山地指出：“改革的原则是尊重权利而

非历史。无论任何制度，都会在历史中变形、扭曲，

最终形成一个顽固的利益群体。因此，政治体制改

革的关键是从植根于人的天性中的自然权利出发。”

这番言论直击旧制度的历史沉疴，杜尔哥和杜邦将

传统的权利主体向下延伸，人的自然权利成为政治

立论的起点。他们认为，效法祖先会损害公正，改革

就是要撇开历史的负担，完全从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唯一真正需要完全理解和认真考量的是人的权利和

利益。

如何界定人的自然权利?1765年 9月，魁奈在

《农业、商业和财政杂志》上发表《自然权利》(Droit
Naturel)一文，深入探讨自然权利的内涵。第一，从

自然神论视角理解自然。一方面，自然法是至高

法则，它的起源具有神圣性。所有的世俗力量都

必须臣服于上帝制定的至高法律，它们不可更改、

不可或缺，是最好的法律和善治的基础，也是人为

法的准则。另一方面，自然法的基础是理性，物质

世界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统治。政府的行

为应该顺应自然、遵循理性，避免任意的人为法危害

君主和社会。

第二，人的自然权利是天然的，不受人为法干

涉，即使立法者国王也不能更改和侵犯。人的自然

权利不同于人的法律权利，自然权利来源于自然法，

通过理性之光不证自明地被认可，而法律权利是人

为法律赋予的。法律由人制定，有时会受到不自觉

动机的影响而具有大量矛盾和荒谬之处，从而背离

自然秩序并侵犯人的自然权利。

第三，人的自然权利需要落实到物质层面。魁

奈指出：“人的自然权利可以大体上定义为，人们拥

有使用属于他们物品的权利。”魁奈认为人的自然权

利主要体现为财产权，“我们很能理解的是，每个人

的自然权利实际上应当归结为人们通过自己的劳动

所能分享到的权利。因为人的一切权利类似于一只

燕子对空中飞舞的昆虫的权利，也就是说，这种权利

实际上限于通过自己的劳动或在需求驱动下所能得

到的东西。”

拥有自然权利的个体之间达成契约，经由自然

社会到政治社会建立了主权国家。首先，人天然地

生存于社会中，社会状态是一种自然状态。其次，为

了克服自然社会的缺陷，人类通过缔结“联合的契

约”进入政治社会。最后，人类通过“服从的契约”

在政治社会中创设了主权国家。不仅如此，重农学

派用社会契约理论解释国家，并不是为了像霍布斯

一样论证专制国家的必然性，而是为了强调国民的

重要性。老米拉波引用一个经典比喻：“在统治的秩

序中，君主是灵魂，国民是身体。”诸多政治理论家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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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句话论证王权至上，老米拉波却对此补充道：

灵魂的一切行动皆是为了身体的保存、蓬勃和

能动，它必须根据身体的组织结构，规律性地量力而

行。如果灵魂试图强迫身体进行过度或暴烈的行

动，它就会体验到身体器官的抵抗或衰竭，并最终使

自身陷入虚弱无力的状态。世上的一切皆要遵循自

然秩序，我们也能够从中发现政府善治的法则。因

此，尽管自然秩序会被一些人的激情、私利和误解所

破坏，我们仍应认识到一个明显的事实：我们越是背

离自然秩序，君主制和国民就会越危险。

老米拉波将君主制的落脚点从王权转向民权，政治

秩序的基础是人的自然权利，国家形成的实践是人

的共同行动，政治运作要考量人的利益和幸福。

“从自然权利出发”的改革理念，使得证明王权

合法性的理论范式发生转变。墨洛温王朝时期，法

兰克王权理论是基于神秘主义的“血统权益论”，后

来逐渐借由教务会议活动强化了基督教色彩，构建

出正统基督教君主形象，奠定了整个中世纪王权理

论的基调。自卡佩王朝以来，法兰西王国经历了封

建君主制、等级君主制和绝对君主制，政治理论家主

要分为“贵族论派”和“王权论派”，分别借助历史主

义和君权神授的理论范式争夺话语权。然而，重农

学派从人的自然权利出发理解政治，用契约理论解

释国家形成，主权国家不仅源自社会，而且是自由个

体的共同塑造物。重农学派反历史的、普遍主义的

个人权利观，与基于历史的、体现为阶层和地域特权

的权利观念相对立，是一种革命性话语，旨在改革现

有制度。而鉴于当时税制改革的政治现实，这种新

的改革理念显然是时势的产物，正如威廉·贝克所

言，我们应该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动态过

程中审视绝对主义，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王权国家

走向民族国家。法国大革命期间由《人权宣言》确

立的权利观念，与重农学派的普遍性自然权利显然

存在关联性和一致性，而重农主义者杜邦更是宣言

第17条的执笔者。

虽然自然权利理论颠覆了传统的宗教和历史话

语，体现出独特性和革命性，但这种理念实际上却很

难付诸实施。重农学派最终还是选择用财产界定公

民身分的代议制方案，奠定了《人权宣言》和1791年
宪法的主基调。

三、重农学派政治方案的提出及其局限性

法兰西王国应该走怎样的政治道路，众多思想

家对此作出了回答。卢梭雄辩地论述了“主权不可

分割”原理，否定通过代议制实现“自由”的可能

性。孟德斯鸠则肯定了代议制的可行性，但更加偏

爱英国模式的宪政。魁奈的自然权利理论基于生理

学研究，在思想方法上严格遵循理性原则，与孟德

斯鸠倾向于历史经验的范式形成鲜明对比。从经济

视角理解社会和政治，使重农学派倡导的政治模式

具有非常强的理性传统。他们拒绝了孟德斯鸠的复

杂政治架构，因为它带来了危险性和不稳定性，而选

择了更加稳定的中国政府模式，他们认为这是最好

的政府形式，体现了一种理性政治。基于理性主义

思维和对古代中国的崇拜，重农学派构建了一套从

中央到地方的政治方案。

重农学派认为，在中央，君主应该掌握立法权和

行政权，司法权另置；在地方，则应该建立一套自下

而上的议会体系。旧制度时期的法国是一个分裂为

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的团体化社会，罗兰·穆尼埃

称之为“等级社会”(society of orders)，即各个团体以

递降的方式形成等级，组织原则是根据每个团体所

履行的社会职能，即祈祷、作战和劳动。重农学派

试图改变这种等级结构，指出政治改革的原则是尊

重权利而非历史，认为国家应该尊重每个人的经济

权利，同时将经济生产方式作为衡量国民身分的依

据，并据此提出以经济收益为标准的代议制观念。

如罗桑瓦龙所言：“重农学派表达了由经济因素决定

的社会关系理念，他们的经济学说是定义国民的出

发点。”

国民是以自己的生产活动参与社会财富增殖的

人。魁奈将社会中的人划分为三个阶级：生产性阶

级 (la classe productive)、非 生 产 性 阶 级 (la classe
stérile)和地产所有者阶级 (la class des propriétaires
terriens)。生产性阶级是指创造国民财富的阶级，包

括租地农场主、拥有自耕地的农民和劳作于租地农

场中的农业工人。非生产性阶级由从事农业劳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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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人组成，主要包括手工业者和从事贸易的商

人。地产所有者阶级则包括君主、土地所有者及什

一税的征收者。魁奈认为，国民包括生产性阶级和

地产所有者阶级，而非生产性阶级不创造财富，不属

于国民范畴。

重农学派划分国民的方式具有特定历史语境。

17-18世纪，国民概念的界定是政论家们争论的主题

之一，而争论背后是以贵族和国王为中心的两个政

治集团的博弈。由于中央集权日趋强化，贵族不甘

心势力衰微，利用高等法院对君主权力及绝对主义

进行猛烈抨击，并由此提出“国民”概念。布朗维

利埃构建了独立甚至对立于王权的国民概念，他理

解的国民只包括日耳曼人征服者后裔，也就是贵族

尤其是可追溯久远世系的军功贵族。对布朗维利

埃而言，贵族和平民实际上是两种不同国民。布朗

维利埃把贵族单独视为国民的论断，在18世纪法国

公共舆论中，尤其在高等法院领域内具有广泛影

响。孟德斯鸠沿袭了布朗维利埃的观点，强调国民

只包括贵族和主教。他们将历史和传统视为旧体

制的合法性来源，但重农学派要颠覆它，重新定义国

民概念。

老米拉波指出，人们应该重新审视贵族。长期

以来，贵族身分被视为“永久的财富”(richesse
perpétuée)，人们对这种理念高度认同。但老米拉波

认为，应该从两种角度界定贵族身分：一是“世袭性

理由”(considération héréditaire)，二是“个人性理由”

(considération personnelle)。前一范畴囊括了一些愚

钝冒失之人，借助祖上贵族的名义窃取尊贵身分和

显赫地位，他们甚至由于无用而不属于任何等级；后

一范畴的人则因个人的杰出才能而卓越，构成了君

主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贵族不应该自视清高、

墨守成规、自我封闭，而应学会开放、包容与合作。

他认为，人们不应该将任何团体视为一个固定等级，

固有偏见不利于公民团结互助，它在人们之间树立

了围墙。因此，为了建立国家秩序，务必要使不同等

级的公民在互敬互助中联合起来。

重农学派抵制贵族派的国民概念，通过新的阶

级划分理论重新阐述了国民的构成。他们在一定程

度上抛开了宗教和历史因素，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

析国民，用财产属性取代传统政治身分，由此提出现

代阶级分析理论雏形。拉里维埃提出了政治团体概

念，认为它首先依赖于利益。不同于卢梭，拉里维埃

所言的团体是社会学上的联合，是因利益而区别于

他者的社会集团，而利益在政治学意义上是意志的

基础。这就是说，对国家的认识应该摒弃抽象的意

志，而基于一种利益分化的阶级分析方法。

在新国民观念与阶级理论基础上，重农学派提

出了基于财产的代议制观念，用经济利益取代血缘

身分，形塑了另一套等级标准。他们批判旧制度时

期地方行政的弊端，指出虽然有些省的三级会议具

有一种宪法、议会、公意的表达，但这些三级会议是

由持不同政见、不同利益甚至与国家利益相悖的等

级组成，它们无法成为合理的国家行政管理机构。

“可以说，这些地方的特殊利益是一种弊病，享有特

殊利益的行省很少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但改革

就是要彻底颠覆团体特权和地方利益，在全国建立

一套由下至上的行政议会，实行集中、统一、公正的

治理模式。

第一级议会之一是乡村议会(municipalité de pa⁃
roisse)。旧制度时期，国王名义上事无巨细地管理着

王国的每一寸土地，但实际上却经常鞭长莫及或管

理不善。“18世纪行政公文里充满了人们对收税员

和理事的怨言，因为他们无能、迟钝和愚昧。”重

农学派认为，应该在每个教区设置一个由当地村

民组成的行政机构，这样既会改善村民心中政府

可憎的形象，又能因地制宜地满足各地需求。这

个机构主要负责以下几类事务：征税、审议公共工

程、治理和救济贫困人口、协调邻近村庄的关系、

监管地区主要公共工程，以及向上级主管汇报并传

达本地区的请愿。

那么，建立乡村行政机构的原则是什么?什么样

的人能够加入其中?是否每个人都能平等地参与?首
先，只有当地的地产所有者才能胜任这一职务。其

次，公民资格和财产多寡相关联。一方面，每位地产

所有者都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另一方面，拥有更多地

产的公民享有更多政治权利。因为贫穷会迫使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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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自己的良心，从而滥用手中职权，造成贪污腐败和

卖官鬻爵等丑恶现象。重农学派由此提出对后世影

响深远的公民资格理论：“完全公民”(citoyen entier)
和“不完全公民”(demicitoyen，citoyens fractionnaires)，
即没有足够地产维持家庭生计的户主，无法与拥有

丰富地产的户主享有相同的投票权。但如果一个拥

有微薄地产的人心系所属地方的税负分摊、行政管

理和公共工程，他既不应该具有完全的投票权，也不

应该完全没有投票权。换言之，他是一个“不完全

的”公民。按照这一理论，只有年收入在600里弗以

上的人才具有选举权。但是那些收入低于此标准的

人可以联合行动，即通过推选一名代表行使权利。

例如，2个收入300里弗的人，4个收入150里弗的人，

6个收入100里弗的人，12个收入50里弗的人，这些

人将他们的财产相加后，可以选出一位代表作为一

个“完全公民”出席议会。

重农学派认为，这样的乡村议会具备四个优

势。第一，它做到了公正与理性的平衡，既不会人数

过多、过于混乱，也不会完全失去理性。一方面，每

位土地所有者都能够在涉及切身利益的决策中产生

影响；另一方面，富人凭借更多财产获得更多投票

权。比如，一位拥有 1200里弗地产收入的人在议会

中有两票，有100路易的人有四票，以此类推。

第二，它提高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根据财产多

少来分配公民投票权，最大益处在于它用人们的政

治野心和虚荣心，抵消了他们试图逃避税收的贪恋

心。对政治权利的欲望，激发了创造财富的欲望，同

时遏制了逃避税收的算计和贪欲。

第三，它可以便捷地在王国内登记所有土地信

息。由于议会在分配投票权时必然会记录每个有投

票权之人的财产状况，自然就会弄清村庄及其相邻

土地的归属状况。在数年之内，通过实施土地调查、

公社临时收回无主土地或超出个人应得数量的土地

等措施，会促使投票人公开财产。

第四，它符合社会中各个等级的利益。用更为

简洁的程序、按照财产比例纳税，既无须增加贵族

和教士的负担，又可以减轻民众的负担。重农学派

指责那些借民族之名混淆视听、维护私利的贵族：

“尤其是那些标榜理性、爱国之人，以充满傲慢与偏

见的眼光看待他们等级之外的人，他们是减少公共

财富、阻碍改革的害群之马。他们榨取劳动人民的

血汗，那些辛苦劳作的人却在给比他们等级高的人

增加财富。现在通过新的方法，让前两个等级只保

有尊贵地位而不是免税权，才能实现国库充盈、国

家富足。”

第一级议会之二是市镇议会(municipalités urba⁃
ines)。旧制度时期的市镇行政管理模式充满了混乱

和排外的观念。市政官员类型多元、来源多样，有些

官职可以购买，有些官职由国王任命，而有些官职由

选举产生。因此，一些城镇有一套完整的官员系统，

另一些城镇管理则无章可循。然而，无论这些城镇

属于哪种情况，它们都具有援引希腊罗马城市组织

法的理念，即当城镇从封建领主手中解放出来时，可

以获得一些自由和特权。正是基于这种理念，城镇

之间相互孤立，分离成一个个小共和国。

重农学派认为，应该用团结、和平和互助的理念

来治理城市。和乡村一样，城镇的政治权利应该由

无法转移财产的人，即房屋所有者享有，但城市有

产者获得公民资格和政治权利的门槛很高。一位

拥有 18000里弗的城市有产者才能享有投票权。

因此，绝大部分城市有产者都属于“不完全公民”，

能够维持市镇议会的精英格局，减少数目繁多的

有产者在议会中无休止争吵，从而理性地进行讨

论。对于重农学派来说，采取这种自下而上的代

议制，意义在于将大部分人的利益和权利汇总，以理

性的方式表达出来，从而有效防止少数人的专权和

多数人的暴政。

第二级议会是税务地区议会(municipalités des
élections)。税务地区议会处于省级议会之下，乡村

议会和市镇议会之上，通过代议制形式沟通地方和

宫廷，目的是更加高效地执行国王命令，更加合理地

维护全体民众利益。税务地区议会承担一种中介

作用，乡村和市镇的代表不能被派到省级议会，原

因在于，一方面会让省级议会人满为患、嘈杂不堪，

从而埋没了理性；另一方面，省级议会应当决定更

加重要的事务，从而有效地节约时间，减少差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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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税务地区议会由来自下级地区的代表组成，

村庄和城镇各派一名代表，省会城市可以派出两名

代表，巴黎可以派四名代表。但在最终的计票中，

省会城市多增派的代表没有任何优势，仍然按照每

个乡村和市镇各持一票进行统计，从而确保城乡之

间的平等地位。

第三级议会是省级议会(municipalités des assem⁃
blées provinciales)。省级议会由税收地区议会及其

下属地区议会代表组成，成员最多不超过30人。与

地方议会一样，省级议会也分两个阶段召开。首

先，代表们分析各个税务地区的现状，了解不同税

务地区的经济状况；其次，每位代表提出自己的议

案。经过统计和综合分析，代表们作出一系列决

策，决策内容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是否应该救济

一些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第二，审查那些需要本

省承担费用，与本省利益切身相关的公共工程；第

三，若某省份遭受诸如牛瘟等重大灾害，可以派代

表向其他省份求援。代表应携带一份省级议会会议

记录抄件，以及地区议会会议记录摘要，递交给全国

议会请求支援。

省级议会的首轮会议将持续三周，代表花销由

其所代表的地区承担。全国议会召开后，省级议会

将召开第二轮会议，决定本省需要筹集的资金。经

过首轮会议的准备后，第二轮会议将持续八天。

第四级议会是王国议会 (municipalité générale
du royaume)。每个省派一名代表参加王国议会，另

外还应指派一名助理，负责整理代表的文案，亦可在

代表生病时作为替补参会。通常助理以监督员身分

列席议会，但没有投票权。所有大臣可以出席议会

并参与投票，国王也可以随时光顾，参与讨论或宣布

旨意。王国议会讨论的主要议题包括：各省的征税

问题、大型工程预算、受灾和贫困省份的救助等。

国王立法权不是绝对的。在讨论上述议题之

前，国王应亲自或指定财政大臣声明：国家支出需要

从各省索取。声明应包含国王认为应当实施的工程

预算。对此，议会可以通过多数投票自主决定公共

工程项目是否合适，如何为那些需要帮助的省份提

供资助和救济，以及如何对其他省份额外征税以保

障这些支出。

重农学派试图用从地方到中央的四级议会取代

三级会议。当时法国如同一个联系松散的马赛克拼

图，各个地区间缺乏同质性，中央与地方间缺乏全局

性，整个国家呈现一种“结构性”缺失。这一行政议

会改革方案的目的是维持政府和有产阶层的团结，

将国家置于“安定、优秀、正直、富足”的地产所有者

管理之下，消除各个等级和地区之间的私欲与偏见，

创建一个“团结统一”的民族国家，从而实现更加高

效的中央集权。杜尔哥和杜邦的行政改革紧扣重农

主义政治学说的核心关切，规范了国家权力的纵向

配置，完善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体制形态，在强化中

央权威的同时调动地方自主性和积极性，协调农业

与商业的不平衡、乡村和城市的不平等。

重农学派并没有完全同过去决裂，而是承载着

旧制度的遗产和精神前行。他们批判贵族特权，名

义上是为了推行“平等化”改革，扩大国家的财政来

源，却创造了另一种地产所有者的特权和基于财产

的不平等身分。分级议会的设计方案是一套基于经

济条件的计算体系，按经济条件区分政治能力，政治

由此成为资产阶级的专属活动。重农学派并不信任

一般意义上的多数原则，认为公共舆论只是一些观

点而非真理，他们怀疑公共舆论的理性程度，甚至认

为它是有害的。这导致他们的制度设计仅仅协调

国王政府和财政团体之间的利益，忽视了无产者的

政治权利。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并不意味着重农学派影响的

结束。重农学派试图在旧制度末期的昏暗世界里探

索出路，无奈的是，尽管他们认识到了问题的症结，

却仍难以突破和各方利益僵持与博弈的困局。然

而，作为一个学术团体，他们的政治思想不仅影响了

同时代的人，而且落实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实践

中。革命家和思想家西耶斯是联系重农学派与大

革命的重要中介，他对政治思想的理解直接来自重

农学派。1789年 7月，西耶斯在呈交制宪议会的提

案中提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理论，这正是对

重农学派“有产者公民观念”的某种发展。

西耶斯的提案最终被制宪议会通过，成为 1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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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宪法的主要内容。该宪法规定了财产资格限制，

按纳税额划分出有选举权的“积极公民”和无选举权

的“消极公民”。至此，西耶斯的政治思想被固定下

来并付诸实践，在当时法国年满 25岁的 600万名男

性公民中，近450万人被赋予了选举权。

结语

18世纪中期，达让松侯爵写道：“由于矛盾冲突

激化，人们开始讨论国民和国家的本质，这两个词汇

在路易十四时期从未听闻，甚至根本不存在。我们

从未像现在这样意识到国民的权利和自由的权

利。”在绝对君主制历史语境中，政治是“国王的秘

密”，主流政治观念以国王为核心，国王的意志蕴

藏着王国治乱兴衰的命运，特别是路易十四在位

时期，王权达到顶峰。但是奥尔良公爵在代行国

王权力时，出于巩固地位的需要拉拢了大量贵族，

当路易十五新君继位，政治力量对比已发生变化。

加之路易十五晚年的不作为，权力结构逐渐失衡，新

的意识形态逐渐形成，贵族以高等法院作为阵地，与

王权抗衡。

重农学派诞生于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在经济领

域，资本主义发展方兴未艾；在政治领域，绝对君主

制政体日益衰败；在社会领域，传统等级结构日益松

动，全新的社会关系尚未确立。作为古典政治经济

学先驱，重农学派从经济视角出发诠释人性、社会与

政治，对颠覆传统社会结构的理论基础和构建某种

平等社会具有革命性意义。首先，他们探讨了自然

权利的内涵，将自然权利的核心界定为财产权，作为

构建政治秩序的根本基础。其次，在这一基础上，国

家观念被构建起来，但论述重心不再是国王或贵

族。主权国家作为社会演进的产物，由个体出于捍

卫财产之目的通过订立契约而建立。最后，国民由

从事物质生产的人组成，经济属性是划分国民身分

的依据，兼具道德与效用(utilité)的土地所有者成为

新型代议制中的参政主体。简言之，重农学派对政

治改革的理解是基于自然权利，而自然权利学说内

在的普遍性及其衍生出来的社会契约论等，都动摇

甚至颠覆了传统的基于历史特权的等级—团体国家

观念，体现出自然理性对历史经验、国民权利对贵族

特权的挑战，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正是在这种新旧冲

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

重农学派深知政治制度应适应社会变迁，他们

从宏阔的视野认识国家，认为法兰西王国不只属于

国王和贵族，更是广大农民群众扎根的土地。他们

希望通过政治改良，一举取消传统等级身分、世袭官

职以及不公正的赋税，重新塑造国家的行政格局。

杜尔哥下台后，他提倡的议会改革方案由内克和卡

隆继续推行，并在法国大革命中付诸实践。大革命

以后，重农学派有关中央集权协调理性、法治的思

想，在基佐等思想家的理论中进一步彰显，构成了现

代法国政治文化的基调。

我们也应当看到，在关于投票权的讨论中，对不

动产必要性的强调，以及以财产多寡决定投票数量

的规定，均带有精英主义色彩，是重农学派政治思想

的局限。自然权利学说的普遍主义体现出重塑政治

基础的努力，但在具体制度设计中，重农学派又无法

将豪迈的政治宣言付诸实施。他们在理论上似乎同

情无产者，但是在实践中轻视无产者，认为理性不能

直接从公共舆论中获得，而是要通过财产资格限制

收集和提炼出来。由此，重农学派将无产者抛出国

民共同体，无形中塑造了另外一种土地所有者的特

权，并以经济利益为尺度衡量土地所有者的政治权

利。这一改革方案在破除贵族特权的同时塑造了资

产阶级的特权，显示出明显的阶级局限性。

重农学派以人的自然权利为名，抨击源于血缘

身分的贵族特权，却用财产构筑出一种新的等级隔

阂，这种观念背后仍然是一种特权逻辑，反映出他们

并没有真正用平等的眼光看待所有人，更没有打算

将平等的观念落实在政治行动中，他们提出的改革

方案属于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因此，1848年以后，

更加契合普通民众根本诉求的社会主义思想蓬勃发

展起来。

注释：

①基思·迈克尔·贝克：《主权》，弗朗索瓦·孚雷、莫娜·奥

祖夫主编：《法国大革命批判辞典(观念卷)》，黄艳红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441页。

··54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3.7 世 界 史
WORLD HISTORY

②参见Louis Althusser, Montesquieu: La Politique et l'Hist-
oir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 de France, 1959; Melvin Richter,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Montesquieu,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Catherine Larrère, Actualité de Montesqu-
ieu,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 Po, 1999; Robert Derathé, Le
Rationalisme de J. -J. Rousseau,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48; Robert Derathé, Jean- Jacques Rousseau et la
Science Politique de Son Temps, Paris: 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
Vrin, 1995; Jennifer Popiel and Mark C. Carnes, Rousseau,
Burke, and Révolution in France, 1791,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22.

③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1992年，第19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41页。

⑤François Furet, La Révolution de Turgot à Jules Ferry,
1770-1880, Paris: Hachette, 1988, p. 30.

⑥ Keith Michael Baker, 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Essays on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86-153.

⑦Pierre Rosanvallon,"Political Rationalism and Democracy
in France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Vol. 28, No. 6, 2002, pp. 687-701；皮埃尔·罗桑瓦龙：

《法兰西政治模式：1789年至今公民社会与雅各宾主义的对

立》，高振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

56-60页；《成为公民：法国普选史》，吕一民译，上海：文汇出版

社，2017年，第27-32页。

⑧庞冠群：《司法与王权：法国绝对君主制下的高等法

院》，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04-126页；黄艳红：《法国

旧制度末期的税收、特权和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16年，第163-256页。

⑨汤晓燕：《十八世纪法国思想界关于法兰克时期政体的

论战》，《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⑩张慧：《在保守与激进之间——拉里维埃政治思想研

究》，《政治思想史》2019年第4期。

关于法国旧制度时期的谷物管制，参见周立红：《一个

“非理性”制度的“存在理由”——论法国旧制度时期实行谷物

管制的原因》，《中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 5期；周立红：《近代

法国政府职能转变与谷物自由市场的建构》，《世界历史》2015
年 第 5 期 ；Lionel Rothkrug, Opposition to Louis XIV: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7-69.
 Peter Mathias and Patrick O'Brien,"Taxa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 1715-1810: A Comparison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
ic Incidence of Taxes Collected f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The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Vol. 5, 1976, pp. 601-
650.

T. C. W. Blanning, The Culture Power and the Power of
Culture: Old Regime Europe 1660- 178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357-428.

Jean-Christian Petitfi ls, Louis XV, Paris: Perrin, 2014,
pp. 120-121.

冉森主义(Jansenism)是 17世纪在法国形成的宗教运

动，其理论强调原罪、人性的全面败坏、恩典的必要性和宿命

论。概言之，它在宗教方面反对教皇的最高权力，在政治方面

对抗绝对主义。罗马教会认为冉森派接近加尔文派，教皇克

莱芒十一世于1709年颁布通谕，申斥冉森主义。法国国王支

持教皇，要求巴黎高等法院注册该通谕，却遭到高等法院的质

疑和拒绝。高等法院支持冉森派，在谏诤书中抨击教会和王

权无视高卢教派，并宣称自己是王国传统宪制的捍卫者，政府

则宣称高等法院只是受国王委托执行司法权力的工具。由

此，宗教问题演化为政治论争，并日益蔓延到公共领域。参见

Dale Van Kley, The Religious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om Calvin to the Civil Constitution, 1560- 1791,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Julian Swann, Politics and the
Parlement of Paris under Louis XV, 1754- 177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Jean Égret, Louis XV et
l'Opposition Parlementaire, Paris: Armand Colin, 1970；洪庆明：

《宗教争论与18世纪法国的政治转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2008年第2期；庞冠群：《司法与王权：法国绝对君主制下的高

等法院》，第86-131页。

Dominique Le Page et Jérôme Loiseau, Pouvoir Royal et
Institutions dans la France Moderne, Paris: Armand Colin, 2019,
pp. 247-248.

达尼埃尔·莫尔内：《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 (1715-
1787)》，黄艳红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46页。

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 Fénelon, Oeuvres de
Fénelon, Archevêque de Cambrai: Précédées d'Études sur Sa
Vie, Tome 3, ed. Louis-Aimé Martin, Paris: Lefèvre, 1835, p. 441.

Ryan Patrick Hanley,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Fénel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125-126.

Nannerl O. Keohane, Philosophy and the State in France:

··55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世 界 史 2023.7
WORLD HISTORY

The Renaissance to the Enlighten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341.

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 Fénelon, Oeuvres de M.
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 Fénelon, Précepteur des
Enfants de France, Archevêque-duc de Cambrai, Tome 9, Paris:
L'Imprimerie de Pierre Didot l'Aîné, 1792, pp. 20- 21, 38- 39,
272; Jules Lemaitre, Fénelon, Paris: Arthème Fayard, 1910,
p. 258.

Jules Lemaitre, Fénelon, p. 259.
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 Fénelon, Oeuvres de M.

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 Fénelon, Précepteur des
Enfants de France, Archevêque-duc de Cambrai, Tome 9, p. 139.

Ryan Patrick Hanley,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Fénelon,
p. 125.

 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 Fénelon, Oeuvres
Complètes de Fénelon, Tome 7, ed. Gosselin, Paris: J. Lerowx et
Jouby Libraires, 1852, pp. 190- 191; Sanford B. Kanter,
"Archbishop Fénelon's Political Activity: The Focal Point of
Power in Dynasticism,"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4, No. 3,
1966, p. 330.

 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 Fénelon, Écrits et
Lettres Politiques, ed. Charles Urbain, Genève: Éditions Slatkine,
1981, p. 171.

Henri de Boulainvilliers, Abrégé de l'Histoire Universelle,
1701, pp. 1-3.

Henri de Boulainvilliers, Histoire de l'Ancien Gouvernem-
ent de la France, avec XIV Lettres Historiques sur les Parlemens
ou Etats-Généraux, Tome 1, Amsterdam, 1727, p. 38.

Henri de Boulainvilliers, Lettres sur les Anciens Parleme-
ns de France Que l'On Nomme Etats- Généraux, Tome Ⅱ,
Londres: Chez T. Wood & S. Palmer, 1753, pp. 12-15.

Henri de Boulainvilliers, Lettres sur les Anciens Parleme-
nts de France Que l'On Nomme Etats-Généraux, Tome Ⅰ, pp. 35,
37-38, 44.

Vincent Buranelli,"Th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Boulainvillier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18, No. 4
(Oct., 1957), pp. 477-478.

Olivier Tholozan, Henri de Boulainvilliers: L'Anti-Absol-
utisme Aristocratique Légitimé par l'Histoire, Aix-en-Provenc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Aix-Marseille, 1999.

从1695年起，法国王权试图对免缴国家直接税的特权

者开征普遍直接税，以缓解由于战争开支带来的财政压力，先

后征收的普遍直接税有人头税(capitation)、1/10税(dixième)、1/
50 税 (cinquantième) 和 1/20 税 (vingtième) 等 。 参 见 Marcel
Marion, Les Impôts Directs sous l'Ancien Régime, Principalement
au ⅩⅤⅢ e Siècle, Paris, 1910.

黄艳红：《法国旧制度末期的税收、特权和政治》，第

161-162、216页。

Auguste Oncken, Oeuvres Économiques et Philosophiques
de F. Quesnay, Paris: Jules Peelman & Cie, 1888, pp. 563-564.

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3年，第77页。

朱谦之全面分析了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认为重农

学派受教于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思想，具体表现为：其一，魁奈

依据中国先哲之“道”，提出和阐释了“自然法”的概念；其二，

魁奈根据中国古代的租税法，提出土地单一税的主张；其三，

重农学派的重农政策深受中国思想之影响。参见《中国哲学

对欧洲的影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 305-306
页。西方史学家也分析了中国文化对重农学派的影响，参见

Virgile Pinot, La Chine et la Formation de l'Esprit Philosophique
en France(1640-1740), Paris: Geuthner, 1932.

 Elizabeth Fox- Genovese, The Origins of Physiocracy:
Economic Revolution and Social Order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85.

关于杜尔哥是否属于重农学派，学界存在争议。一些

学者认为杜尔哥严格来说不属于重农学派，例如罗纳德·米克

指出，杜尔哥并非一个彻底的重农主义者，而是一位游走于重

农学派中间的“旅居者”；另一些学者则默认杜尔哥属于重农

学派。笔者认为，杜尔哥在学理上属于重农学派，但由于他排

斥结党，因此在组织上保持了个人的独立性。参见 Ronald
Meek, The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 Essays and Translations,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93, p. 311; Georges Weulersse,
Le Mouvement Physiocratique en France (de 1756 à 1770), Tome
Ⅰ, Genève: Slatkine Reprints, 2003, p. 46.

Pierre Serna, Que Demande le Peuple? Les Cahiers de
Doléances de 1789, Paris: Les Éditions Textuel, 2019, pp. 10-11.

 Jean Bodin, Les 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1986, Vol. Ⅰ, pp. 27-28, 228.

Marquis de Mirabeau et François Quesnay, Traité de la
Monarchie, 1757- 1759, ed. G. Longhitano, Paris: Éditions
L'Harmattan, 1999, p. 175.

Nicole Du Hausset, Mémoires de Madame du Hausset,

··56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3.7 世 界 史
WORLD HISTORY

Paris: Baudouin Frères, 1824, p. 119.
 Georges Weulersse, Le Mouvement Physiocratique en

France (de 1756 à 1770), Tome 1, p. 56.
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龚晓庄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2页。

这一改制扩大了政府的统治基础，原本以 6位大臣为

核心的集权国王政府扩展为 62个部门。参见Dominique Le
Page et Jérôme Loiseau, Pouvoir Royal et Institutions dans la
France Moderne, p. 237.

近年来，绝对主义的神话正在被解构。让·克里斯蒂安

指出，由于王权受到特权团体的制约，“行政君主制”

(monarchie administrative)这一概念比“绝对君主制”更能恰当

体现出 18世纪以来法国君主制的特点。参见 Jean-Christian
Petitfils, Louis XV, pp. 120-121; Jean-Christian Petitfils,"De La
Monarchie Absolue à La Monarchie Impossible," Revue des Deux
Mondes, Octobre 2016, pp. 26-38.国内学者对绝对君主制神话

的解构作过探讨，参见庞冠群：《从绝对主义理论看法国旧制

度末年君主制改革的困境》，《浙江学刊》2008年第 6期；黄艳

红：《绝对主义：一个历史概念的名与实》，南开大学世界近现

代史研究中心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15辑，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张弛：《法国绝对君主制研究路径及其

转向》，《历史研究》2018年第4期。

Marcel Marion, Les Impôts Directs sous l'Ancien Régime,
Principalement au XVIII e Siècle, pp. 287-292.

Keith Michael Baker, 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Essays on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p. 21-22.

Remontrances du Parlement de Rouen au Sujet de l'Édit
du Mois de Février Dernier, et de la Déclaration du 3 du Même
Mois, 1760, p. 41，转引自黄艳红：《法国旧制度末期的税收、特

权和政治》，第181-182页。

Dominique Le Page et Jérôme Loiseau, Pouvoir Royal et
Institutions dans la France Moderne, p. 248.

Keith Michael Baker, 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Essays on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 123.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

书馆，2017年，第26、27页。

 Pierre Samuel Du Pont de Nemours et 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 Mémoire sur les Municipalités, in G. Schelle, ed.,
Oeuvres de Turgot et Documents le Concernant, Tome 4, Paris:

Librairie Félix Alcan, 1922, pp. 574-575.
Ronald Meek, The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 Essays and

Translations, pp. 53-54; Jeff rey T. Young,"Adam Smith and the
Physiocrats: Contrasting Views of the Law of Nature," History of
Economic Ideas, Vol. 10, No. 3, 2002, p. 15.杰弗里·扬比较了亚

当·斯密和魁奈的自然法思想，认为斯密的经济思想确实吸收

了重农学派的成果，但他们对自然法的理解却迥然有别，斯密

的自然法思想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上，重农学派则是理性主

义者。

Ronald Meek, The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 Essays and
Translations, p. 55.

Auguste Oncken, Oeuvres Économiques et Philosophiques
de F. Quesnay, p. 365.

Auguste Oncken, Oeuvres Économiques et Philosophiques
de F. Quesnay, pp. 359, 366-367.

重农学派的成员们分别将这一现象称为“社会契约”

(pacte social)、“公约”(convention)、“互助公约”(convention
mutuelle)、“公民结盟”(association civile)、“联合契约”(contrat d’
association) 等 。 Nicolas Baudeau,"Vrais Principes du Droit
Naturel," Éphémérides du Citoyen, Tome 3, 1767, p. 135; Le
Mercier de la Rivière, L'Ordre Naturel et Essentiel des Sociétés
Politiques, Tome 2, Londres: Chez Jean Nourse Libraire, 1767,
p. 32; Nicolas Baudeau,"Critique Raisonnée de l'Ordre Naturel et
Essentiel des Sociétés Politiques," Éphémérides du Citoyen,
Tome 11, 1767, p. 170; Guillaume François Le Trosne, De
L'Ordre Social, Paris: Debure, 1777, p. 359; Marquis de
Mirabeau,"Onzième Lettre de M. B. à M. et la Cinquième sur la
Restauration de l'Ordre Social," Éphémérides du Citoyen, Tome
8, 1768, p. 22.

Nicolas Baudeau,"De l'Origine et de la Nécessité des Hé-
rédités Foncières," Éphémérides du Citoyen, Tome 2, 1762, p. 83.

Marquis de Mirabeau et François Quesnay, Traité de la
Monarchie, 1757-1759, pp. 40-41.

刘虹男、陈文海：《墨洛温王朝教务会议与法兰克王权

理论的构建》，《历史研究》2021年第1期。

关于旧制度末期法国的税收制度及其改革情况，参见

黄艳红：《法国旧制度末期的税收、特权和政治》；Michael
Kwass,"A Kingdom of Taxpayers: State Formation，Privilege,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70, No. 2(June 1998), pp. 295-339.

 William Beik, Absolutism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

··57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世 界 史 2023.7
WORLD HISTORY

Century France: State Power and Provincial Aristocracy in
Languedo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3.

Marcel Suel,"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l'Énigme de l'Article ⅩⅦ sur le Droit de Propriété,"
Revue du Droit Public et de la Science Politique en France et à
l'Étranger, No. 5, 1794, pp. 1295-1318.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年，第33-35页。

早在1736年，魁奈就在《动物经济论》一文中谈及人性、

社会与政治权利的兴起。François Quesnay, Essai Physique sur
l'Économie Animale, Paris: Chez Guillaume Cavelier, 1736.

张慧：《在保守与激进之间——拉里维埃政治思想研

究》，《政治思想史》2019年第4期。

Roland Mousnier, Les ⅩⅥ e et ⅩⅦ e Siècles, Paris:
P. U. F., 1965, p. 159;"Les Concepts d'Ordres, d'État, de Fidélité
et de Monarchie Absolue en France de la Fin du XVe Siècle à la
Fin du ⅩⅤⅢ e," Revue Historique, Vol. 247, 1972, pp. 289-
312; The Institutions of France under the Absolute Monarchy,
1589-1789, Vol. Ⅰ,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Pierre Rosanvallon,"Physiocrats," in Fransois Furet et
Mona Ozouf, eds., A Critical Dictiona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764.

地产所有者阶级是中间阶级，他们既不是生产性的，也

不是非生产性的，而是一种连接生产性阶级和非生产性阶级

的中间力量。他们最主要的经济功能是消费，使纯产品在不

同阶级之间流通起来，从而保证经济体系的再生产。参见弗

朗索瓦·魁奈：《农场主论》，《魁奈〈经济表〉及著作选》，晏智杰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27页。

乐启良：《现代法国公法的诞生：西耶斯政治思想研

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6页。

David A. Bell, The Cult of the Nation in France: Inventing
Nationalism, 1680- 180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60.

Marquis de Mirabeau et François Quesnay, Traité de la
Monarchie, 1757-1759, pp. 84-85.

Le Mercier de la Rivière, L'Ordre Naturel et Essentiel des
Sociétés Politiques, p. 29.

 Pierre Samuel Du Pont de Nemours et 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 Mémoire sur les Municipalités, pp. 577-578.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90页。

Pierre Samuel Du Pont de Nemours et Anne Robert Jacq-
ues Turgot, Mémoire sur les Municipalités, pp. 581-582.

具体而言，那些地产收益足以维持一家生计的人称作

完全公民、不动产持有人 (franc tenancier)和自由公民 (franc
citoyen)，因为满足上述条件能使他成为一家之主。这样的人

在罗马法中被称为家长，拥有固定居所和地产，和家人待在能

够供养自己家庭的土地上。根据物价，他的地产净收入最少

要在600里弗(即30斯特尔，古时的谷物容量单位，合150-300
升小麦的价值)。收入在 300里弗的人只能算作半个公民，因

为至少他养家的一半收入需要通过手工业、贸易或者其他形

式活动获得。收入只有100里弗的人只能算作六分之一个公

民。参见 Pierre Samuel Du Pont de Nemours et 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 Mémoire sur les Municipalités, pp. 585-587.

Pierre Samuel Du Pont de Nemours et Anne Robert Jacq-
ues Turgot, Mémoire sur les Municipalités, p. 589.

 Pierre Samuel Du Pont de Nemours et 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 Mémoire sur les Municipalités, pp. 590-595.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83页。

 Pierre Samuel Du Pont de Nemours et 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 Mémoire sur les Municipalités, pp. 600-601.

 Pierre Samuel Du Pont de Nemours et 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 Mémoire sur les Municipalités, pp. 606-607.

 Pierre Samuel Du Pont de Nemours et 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 Mémoire sur les Municipalités, pp. 611-612.

Pierre Samuel Du Pont de Nemours et Anne Robert Jacqu-
es Turgot, Mémoire sur les Municipalités, p. 612.

Pierre Samuel Du Pont de Nemours et Anne Robert Jacqu-
es Turgot, Mémoire sur les Municipalités, pp. 612-617.

重农学派认为，公共舆论是观点、意见的总和，它们是

善变的，源自人性中趋利避害的天性。大多数人对享乐的欲

望，会使其将自我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对行政管理是致命

的。参见 Le Mercier de la Rivière, L'Ordre Naturel et Essentiel
des Sociétés Politiques, pp. 138- 139; Jean- Antoine- Nicolas
Caritat Marquis de Condorcet, Vie de Monsieur Turgot, Londres,
1786, pp. 169-170.

 Léon Cheinisse, Les Idées Politiques des Physiocrates,
Paris: Librairie Nouvelle d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 1914,
pp. 15, 22.

皮埃尔·罗桑瓦龙：《成为公民：法国普选史》，第25页。

René Louis de Voyer de Paulmy d'Argenson, Journal et
Mémoires du Marquis d'Argenson, ed. E. J. B. Rathery, Tome 8,
Paris: Chez Mme Ve Jules Renouard, 1866, p. 315.

··58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重农学派与18世纪法国旧制度改革

